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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债主介绍 男子出国参与“好项目”
假扮“完美恋人”诈骗他人获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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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阮婷

食品、 药品与百姓生活、 健康息息相关。 近日， 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保

健品案， 通过“刑事指控 + 公益诉讼” 的组合拳， 让售

假者付出应有代价， 也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让

检察“力度” 直抵民生“温度”。

一粒颜色异常的胶囊

2024 年 8 月，沈先生在一家名

为“海外专柜代购中心”的网店下单

了一罐知名品牌辅酶 Q10 胶囊，然

而收到货后却发现该产品外包装粗

糙，胶囊的颜色、口味与其过去购买

的差别大。沈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 经品牌方

确认， 沈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系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同时，侦查人员根据

沈先生提供的购买记录锁定涉案网

店实际经营人李某甲，顺藤摸瓜，一

张以李某甲为中心， 辐射其老乡李

某乙、李某丙的售假链条浮出水面。

2024 年 9 月 5 日，侦查人员抓获三

名犯罪嫌疑人， 并在李某甲的住处

扣押尚未销售的假冒知名品牌辅酶

Q10 胶囊 200 余瓶。

“看别人卖保健品赚钱，想着成

本低、来钱快，就动了歪心思。”面对

审讯，李某甲道出了初衷。正是瞄准

了保健品市场的巨大需求和丰厚利

润空间，自 2023 年 7 月起，李某甲

开始从不明网络渠道大量购进假冒

知名品牌保健品， 在其精心包装的

“某某海外购”“某某品牌正品店”等

网店上架销售。初尝甜头后，面对老

乡李某乙、李某丙“想跟着赚点钱”

的请求，李某甲欣然“授业”。 李某

乙、 李某丙在交了 8000 元“学费”

后，加入李某甲的“销假团队”。李某

甲不仅传授二人开设网店、 营销推

广、客服话术等“技巧”，更扮演起

“上游供货商”的角色。李某乙、李某

丙“学成”后，各自开设网店，从李某

甲处以每瓶加价 5-10 元的价格进

货， 再进行销售。 一条依托网络平

台、利用熟人关系、分工明确的售假

链条就此形成。

2025 年 1 月 2 日，案件移送至

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

官将主观明知和销售金额列为案件

焦点， 针对性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

查。 一方面，抽丝剥茧坐实“主观明

知”，厘清犯罪故意。最终证实，三名

犯罪嫌疑人明知涉案保健品为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 仍为牟利持续销

售，主观犯罪故意明确。 另一方面，

精准剔除“异常订单”，锁定实际销

售金额。最终依法认定，李某甲已销

售金额 32 万余元，李某乙销售金额

20 万余元， 李某丙销售金额 20 万

余元，查获的待销售金额 1 万余元。

经查证，2023 年 11 月以来，李

某甲在明知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的情况下， 从他人处购进假冒知

名品牌辅酶 Q10 胶囊在其网络平

台店铺销售，另还向李某乙、李某丙

等人供货用于其各自网络平台店铺

销售。今年 3 月，静安区检察院以涉

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三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为“舌尖安全”再上保险

“食品安全无小事，一饮一酌系

民生！ ”在审查起诉阶段，一连串忧

虑就萦绕在承办检察官心头： 这些

假冒的保健品本身质量安全吗？ 会不

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为此， 承办检察官细致查看被扣押的

假冒商品， 发现这些假冒的保健产品

在气味、外观上与正品有差异，这表明

李某甲、 李某乙等三人销售的辅酶

Q10 胶囊除了是假冒商品外，还可能

存在危害不特定公众身体健康的风

险。

2025 年 3 月 28 日， 静安区检察

院对李某甲、 李某乙等三人销售不合

格保健品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

查。 为查明、固定公益诉讼事实，检察

官将扣押的假冒商品移送鉴定。 经鉴

定， 涉案保健品辅酶 Q10 含量不达

标，与正品商品标准不符，是不合格产

品。检察官认为李某甲、李某乙等人销

售的假冒保健品不仅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该行为对消费者

身体健康可能造成现实危险， 侵害不

特定消费者权益，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鉴于李某甲等三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 自愿认罪认罚、 积极退缴违法所

得，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静安区检察院综合侵权行为性质、后

果等情节， 依法决定启动民事公益诉

讼诉前磋商程序。

经过充分沟通， 静安区检察院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与李某甲、李某乙、

李某丙签订磋商协议， 要求三人在国

家级新闻媒体上发布警示公告， 赔礼

道歉，公布涉案产品销售店铺、时间等

信息， 提示消费者立即停止使用已购

买的涉案产品，并进行退款。

今年 6 月， 李某甲等三人已经在

国家级媒体上发布公告并道歉。

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要警惕“低

价”诱惑，擦亮双眼，避开保健品网购

“深坑”。首选品牌官方网站、官方旗舰

店正规渠道；对声称“海外代购”“内部

渠道”“特殊货源”的店铺，务必多方核

实是否具备品牌方的官方授权资质；

收到商品后，请仔细核对产品信息、防

伪标识。一旦购买到假冒伪劣保健品，

消费者可向网购平台投诉、 向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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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本以为

找到了“完美恋人”，殊不知是骗子

精心设置的骗局。近日，上海市嘉定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境外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法官提醒，只有提高

警惕、增强辨别力、加强法律意识，

才能切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和

身边人的财产安全。

2023 年 11 月中旬， 刘某的债

主王某向其介绍国外有赚钱的“好

项目”，刘某因急于还钱，就出发前

往该国，结果发现所谓的“好项目”

竟在一处诈骗窝点内开展。 到达诈

骗窝点后， 刘某利用窝点提供的软

件在网上冒充“有钱人”“帅哥”身份

与女性被害人聊天， 骗取被害人信

任后就把账号交给诈骗窝点业务组

长， 组长会让被害人下载软件进行

充钱投资，骗取被害人的钱财。2024

年 1 月底，刘某离开了该诈骗窝点。

2024 年 12 月， 该国将这处诈

骗窝点内的诈骗嫌疑人移交我国公

安机关。今年 2 月，刘某经公安机关

电话通知后得知自己被列为网上逃

犯，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

今年 6 月， 嘉定区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其他人

员均另案处理。嘉定法院审理后，综

合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 自首

情节等情况， 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有

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近期， 嘉定法院陆续宣判十余

件 30 余人涉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手段日益复

杂， 有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虚拟性

和匿名性， 在网络聊天软件中以婚

恋交友名义，将自己打造成“完美恋

人”，博取被害人信任后，通过“刷

单”“投资”等名义骗取被害人财物。

此类犯罪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财产安

全，面对此类犯罪，除了要以高压态

势予以严厉打击外， 广大群众也要

提高警惕， 共同抵制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

● 高压态势、跨境协作严惩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

一方面， 要始终保持对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 面对“花样百

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法院要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认

定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确保犯罪分子

无处遁形。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执法

合作。针对跨境诈骗犯罪，应积极与相

关国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联合开展

专项行动，切断犯罪链条。 此外，还需

强化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 要求平台

加强对用户信息的审核与监测， 及时

发现并处置可疑账号和交易。 有关部

门在监测到用户有异常的转账行为

时，要及时介入予以制止，防止诈骗结

果的发生。

只有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治理，

才能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

延，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正义。

● “婚恋交友”骗取信任，警惕

连环诈骗

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升级， 骗子

们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情感绑

架，而是将多种诈骗形式相结合，形成

了更加复杂的“连环诈骗”模式。 他们

通过构建虚假恋爱关系， 巧妙地获取

受害人的信任， 并利用情感依赖进行

进一步的操控。接着，骗子会诱导受害

人投资所谓的“理财软件”或“项目”，

从而骗取更多的资金。 这种诈骗方式

不仅让人防不胜防， 也让受害人因情

感和经济双重损失，陷入深深的困境。

面对不断变化的诈骗手法， 唯有

保持理性、提高警惕，才能守住信任的

底线，远离看似“甜蜜”实则险恶的陷

阱， 真正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防骗

的安全屏障。

● 广大群众应提升防范意识，抵

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近年来，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

不穷，尤其是通过“甜蜜陷阱”展开的

网恋诈骗，更易让人放松警惕，陷入感

情和金钱双重打击之中。 在社会交往

中应当注意，不轻信网络交友，不随意

下载陌生软件，更不可将个人信息、验

证码和银行卡密码等泄露给他人。 凡

是涉及转账、汇款的操作，一定要保持

冷静，多核实对方身份。发现上当要立

即报警，切勿因羞于启齿而耽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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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范娅楠


